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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出台办法加快推进加氢站建设

 11月18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福州市加氢站建设及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加快推进福州市加氢站
建设工作，规范加氢站建设与管理。

 以下为原文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加氢站建设及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福州市加氢站建设及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1月17日

福州市加氢站建设及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福州市加氢站建设工作，规范加氢站建设与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结合我市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加氢站规划、建设、经营和安全管理工作。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据下列职责共同做好加
氢站管理工作：

 （一）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编制加氢站专项规划，负责加氢站的安全监督管理，办理危险化
学品相关安全许可；

 （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将加氢站布点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办理规划用地审批；

 （三）建设部门负责加氢站建筑工程建设监督管理；

 （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气瓶充装监督管理；

 （五）发改、工信、气象、人防、交通、消防、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加氢站管理的相关工
作。

 第四条 加氢站建设用地应符合有关规划，且应依法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取得。

 加氢站布点规划未出台前的单个项目，由所在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召集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工信、交通、
生态环境、人防、气象等部门对用地进行联合勘察，按上述规定进行审查。

 第五条 加氢站、加氢合建站建设（含新建、改建、扩建）包括加氢站、加氢合建站布点规划，加氢站、加氢合建
站选址、设计、施工、运行及安全管理应符合《加氢站技术规范》(GB 50516-2010)、《加氢站安全技术规范》（GB/T
34584-2017）、《氢能车辆加氢设施安全运行管理规程》(GB/Z 34541-2017)、《移动式加氢设施安全技术规范》(GB/T
31139-2014)、《加氢站用储氢装置安全技术要求》(GB/Z
34583-2017)以及将实施的《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等有关标准规定。

 第六条 加氢站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必须具备相应资质，由建设部门组织审查加氢站项目设计、施工方案，审查
意见可作为工程建设许可的依据。

 第七条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加氢站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工作，包括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等，建设
单位依法应自行组织加氢站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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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福州市加氢站建设项目按社会投资项目实施审批，具体审批事项和流程由市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另
行制定，并公布实施。

 第九条 加氢站建设项目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条 加氢站建设项目验收通过后，加氢站经营主体应当分别向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市应急管理部门申请核发
《气瓶充装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加氢站供应的汽车用氢气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氢气价格应标示在加氢机及其他显著位置。氢气的计
量设备应当定期进行检定。

 第十二条 加氢站经营主体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使从业人员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加氢站经营主体管理人、技术负责人、设备管理及操作人员等需
到相应的专业培训机构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上岗证书。

 第十三条 加氢站经营主体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风险管理体系，制定事故应急预案，
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加氢站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范应当张贴在醒目位置。发现加氢站存在事故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
除。

 加氢站安全管理制度应当设有安全运行管理机构及各级安全责任人，经营主体主要负责人为单位安全责任人，负责
组织制订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对本单位的安全事故负主要责任。

 加氢站安全管理制度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运行现场安全管理制度；

 （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三）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四）工作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五）安全检查管理制度；

 （六）事故上报处理流程；

 （七）定期检验制度；

 （八）安全保卫工作管理制度；

 （九）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加氢站经营主体应当规范其运行信息的记录，对运行、维护、检验、监控、故障事故及人员资质等数据
进行实时记录并定期保存。

 第十五条 加氢站主要设备应标示清晰的安全工艺流程图，在主要操作点上标示相关安全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等信息，在危险区域及重要设备处悬挂相应安全警告标志。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加氢站不得为用氢车辆加氢：

 （一）以氢气为燃料的汽车无出厂检验合格证；

 （二）汽车氢气瓶超过检验期限、定期检验不合格或者报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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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

 第十七条 加氢站人员应当对氢气配送车辆的相关手续进行查验。对无有效合格证、手续不全的配送车辆，加氢站
应拒绝其为加氢站配送氢气。

 第十八条 加氢站只能通过加氢机向汽车储氢瓶加氢，禁止向其他容器加氢，禁止在站外加氢。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擅自拆除加氢站设施，不得损毁、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移动加氢
站的安全警示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危害加氢站及其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有权予以劝阻、制止；经劝阻、制止无效的，应立即
通知加氢站经营管理者或向应急管理、公安等有关部门举报。

 第二十条 遇有特殊情况时，加氢站安全负责人或加氢工有权决定停止加氢。加氢站内发生氢气泄漏、火灾、爆炸
或其他事故时，安全负责人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抢修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接到安全事故报告后，
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第二十一条 因突发事件暂停营业的，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启动相关应急预案，保障氢能公交车、出租车等
公共服务领域车辆正常运营。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涉及应急管理、建设、规划、公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有关规定的，由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加氢站是指为氢燃料电池车辆或氢气内燃机车辆或氢气混合燃料车辆等的车用储氢瓶充装
氢燃料的固定专门场所及专门设施。

 加氢合建站是指加氢站与汽车加油、加气站和电动汽车充电站等设施两站合建或多站合建场所的统称。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636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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